
附件 5

辽宁省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应用
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一、适用范围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主要针对各类开发区、工业园

区、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

施等较重大工程，不包括国家和辽宁省规定的特殊工程和

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和国家强制性标准《建

设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规定的甲类

建筑工程，这些重大工程需开展单体地震安全性评价。

二、负面清单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以下房屋建筑及城市基础设

施工程需单独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见附件 4），编制地震

安全性评价报告，并取得省地震局或中国地震局批复文件。

三、有关依据

（一）《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

（二）《辽宁省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辽

政办发〔2019〕18号）

（三）《辽宁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实施意见（试

行）》（辽工改小组〔2019〕6号）



（四）《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大纲（试行）》（中

震防函〔2019〕21号）

（五）《关于加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工作的通

知》（中震防函〔2020〕2号）

（六）《辽宁省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管理办法》

（辽震发〔2023〕90号）

（七）《关于规范辽宁省重大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

定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辽震发〔2023〕40号）

四、成果应用

（一）区域评估成果。已审查通过的区域性地震安全性

成果由开发区（园区）和新区的管理机构或地方政府采取适

当方式公开评估成果，供项目单位免费使用。

（二）简化申请材料。负面清单外的建设工程，在编制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书或施工图设计时，可直接

应用区域评估相关成果，具体内容包括工程场地地震地质灾

害评价、区域和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地震构造环境和主要断

裂活动性评价结果、场地地震动参数等。

（三）实行告知承诺。负面清单外的建设项目，实行建

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告知承诺制。申请人按照要求作出书面

承诺，执行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申请人不适用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

告知承诺制。

五、应用流程



（一）成果查询流程。申请人提出查询区域性地震安全

性评价成果的申请，审批部门查询并函复申请人区域评估成

果情况。具体时限：申请（不计时），查询（1个工作日），

函复（1个工作日）。

（二）告知承诺流程。申请人应承诺执行区域性地震安

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并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

责任，审批部门应当依据申请人做出的承诺，当场作出审批

决定。

六、监管措施

（一）监督检查。审批部门应当按照“双随机一公开”

原则，加强本地区地震区域评估监督检查工作。市级地震工

作主管部门加强地震区评现场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抄送省地

震局。

（二）失信惩戒。对于未按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要

解决予以查处。对性质恶劣、影响较大、情节严重、产生严

重后果的，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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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建设项目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成果查询申请函

XX开发区（园区、新区）管委会

我单位在 省 市 开发区申

请开发 建设项目，根据《辽宁省区域性地震安

全性评价成果应用指南》，特向你单位申请查询该开发区区

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并出具有关书面查询结果告知函。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附件 5-2

建设项目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成果查询结果的函

XXXX单位／公司：

贵单位／公司关于 XXXX 项目的建设项目区域性地震

安全性评价结果查询申请函收悉，根据《辽宁省区域性地震

安全性评价成果应用指南》，现做如下答复：

XXXX开发区尚未／已做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评价

结果随函附上，也可通过 XXXX系统自主查询。

XX开发区（园区、新区）管委会

XXXX年 XX月 XX日



附件 5-3

建设项目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承诺书
项目名称

所在区域

用地位置及规模

建

设

单

位

承

诺

名称 法人代表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本单位现按照你部门告知的要求，了解建设项目所在地

的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本单位

承诺遵守《辽宁省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应用指

南》的各项规定，严格按照区域评估结果进行抗震设防。

本单位已知晓违反承诺的后果，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

切后果。

（承诺单位盖章）

注意事项：1.本承诺书一式一份，盖章后生效。

2.在办理建设项目用地手续时，承诺书随报审材料一并报送。

3.承诺单位应当妥善保管本承诺书。



附件 5-4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负面清单

一、交通工程

1、公路桥梁中单跨跨径大于 150m 的特大桥梁，抗震

设防烈度为 IX度地区的 B类桥梁；独立的特大桥梁工程及

独立特长隧道工程。

2、公路工程中穿越江、河、湖、海等水域，技术复杂、

修复困难的水下隧道。

3、城市公路交通网中悬索桥、斜拉桥和跨度大于 150

米的拱桥。

4、城市轨道交通网中占据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

大跨度桥梁和车站的主体结构。

5、城市地铁工程。

6、铁路桥梁中跨越大江、大河的特殊结构桥梁、水下

隧道；越江隧道、海底隧道或水深大于 20m、墩高大于 80m、

跨度大于 150m及其他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铁路桥梁。

7、国际、国内机场的航管楼。

二、能源和水利工程

8、单机容量 300MW 及以上或规划容量 800MW 及以

上的火力发电厂，或计容量为 750MW及以上的水力发电厂。

9、330KV及以上变电站，330KV及以上换流站。



10、国家和区域电力调度中心

11、坝高大于 100米、库容量大于 5亿立方米的新建水

库以及其他水库建筑中 I级（壅水建筑和重要泄水）水工建

筑；地震烈度 VII度及 VII度以上地区的高度为 90米以上的

1级、2级大坝；

12、抽水蓄能电站的主要建筑物。

13、陆上油气开采工程，海洋石油平台，油气输送管道

线路工程，油气储备工程。

14、大跨越电力工程。

15、工程场址位于地震烈度 7度及以上地区的海上风电

场。

三、可能引发严重次生灾害建设工程

16、核电厂，核燃料后处理厂，核供热站，核能海水淡

化工程，高放废物处置场以及其他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

射性污染的核设施建设工程。

17、液化天然气码头和储罐区护岸。

18、大、中型易燃、易爆、易腐蚀、易污染和剧毒物质

的生产、存贮建筑和管道输送设施。

19、其他抗震设防类别规定为“甲类”的建设工程。


